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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圆满完成2010甬港经济合作论坛各项工作任务，8月19日上午，我办召开全办大会为甬港经济合

作论坛进行再动员。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邹建伟作了动员讲话，执行副主任陈瑜就论坛实施方案、各工作

组有关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邹建伟指出，本届论坛具有嘉宾层次高、内容创新多、持续时间长等诸多特点，目前离2010甬港经

济合作论坛开幕还有10天时间，要求全办动员起来，统一思想、明确责任，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要

求，高标准、高质量，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冲刺阶段，全力以赴完成今年论坛的各项任务，确保论坛圆满

成功。 

    为此，邹建伟对下阶段工作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是责任到人，进一步明确任务。按照论坛实施

细则，各组要再次召开会议，明确分工，分解到人，特别对重点嘉宾要有单体接待计划，专人负责；二

是查漏补缺，做到万无一失。特别要对论坛开幕式等重要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的核查，确保不出纰

漏，还要根据每个嘉宾的实际情况，做到个性化服务；三是互相补台，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工作中要做

到相互理解支持，分工不分家；四是顾全大局，做到全办一盘棋。组委会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协调

各专题部各项工作，特别是对出现的各种变化要及时沟通，积极应对，妥当处置；五是科学安排，注意

劳逸结合，减少无效劳动和重复劳动，确保大家能以高昂的士气、充沛的精力投入论坛。 

    副主任刘国平、赵骏、黄国海，党组成员周敏华等出席了会议。  



   为加强泛长三角地区侨商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探讨侨商组织面临的新任

务、新要求，由上海市侨商会、浙江省侨商会、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安徽省侨商

会联合主办，浙江省侨商会承办的第二届泛长三角地区侨商组织秘书长联席会议，

8月12日至l3日在杭州召开。 

    中国侨商会常务副秘书长夏付东，浙江省侨办副主任刘芸,浙江省侨联副主

席、省侨商会副会长张维仁，浙江省侨商会监事长陈励君，浙江省侨商会常务副会

长林东、姜际春，上海市侨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章兆丰，安徽省侨商会常务副会长

吴朝平等出席。会议由浙江省侨商会副会长余长年主持。     

    江、浙、沪、皖三省一市40多位侨商组织秘书长聚会西子湖畔，总结交流了各

地侨商组织工作经验和做法，并就如何加强为侨资企业和侨商服务工作，帮助他们

克服困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议题进行了商讨。 

    会议希望各兄弟省、市侨商会之间要加强联系、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通过网

站、会刊、联谊交流等形式，密切与侨商联系；举办或参与各类活动，促进泛长三

角地区侨商组织之间、海内外侨商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宁波市侨商会秘书长周

敏华代表宁波市侨商会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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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宁波市旅游局举办的“看上海世博、回故乡宁波—— 一封家书”有奖征

文活动，我侨商会副会长林挺以题为“情系世博 我与家乡共成长”的佳作荣获此次征

文活动优秀奖。 

    林挺是宁波艾尚卫浴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和宁波三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集

营销、研发、制造、物流为一体的卫浴产品专业供应商。公司的研发中心位于德国科

隆，并在法国等地设有物流中心。艾尚卫浴始终坚持创新（Innovation for Water）

为品牌理念，将欧洲时尚、德国的严谨和东方神韵完美结合，打造出“EXENE”品牌首

屈一指的优良品质。三屹国际贸易以推动中国卫浴产品全球化为己任，不断整合海内

外卫浴行业资源，力争成为中国“虚拟制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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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市侨办主任邹建伟在我会员企业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调研，市侨办

经科处处长、市侨商会秘书长周敏华等陪同调研。     

    邹建伟一行来到位于科技园区的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新厂区，参观了公司电

池生产线和工程技术中心，并听取了公司发展情况汇报。邹建伟表示“中银电池”为我

市侨资企业由“传统低端”向“高新高端”转型升级起到了示范和榜样作用。          

    企业介绍：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由金山电池国际有限公司与宁波双鹿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是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碱性干电池专业生产企业，全球碱性电池行业排名第三，中国同行位居第

一。  

    中银荣誉：2008年宁波市对外经贸企业大奖、2009年度宁波市十强骨干企业、2009

年浙江省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30强企业、2009年浙江省信息产业外贸出口10强企业、第

五届全国电池行业先进单位、宁波市2009年外商投资社会责任先进企业、宁波市2009年

外贸企业市场开拓先进奖、2005-2009年度优秀出口企业、2010年宁波市创业创新综合示

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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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会员企业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参加了由宁

波市检验检疫局举办的“宁波进出口企业检验检疫法律知识

竞赛”，由该会员企业四位员工组成的代表队荣获北仑赛区

一等奖，成为代表北仑赛区进入宁波检验检疫局预赛的两支

代表队伍之一。  

        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NBCT）由宁波港集

团有限公司与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共同投资组建，是宁波港第

一个集装箱码头运营商和合资码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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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2010宁波市企业家活动日暨百强企业颁奖盛典在南苑饭店举行，“综合百强企

业”、“服务业百强企业”、“制造业百强企业”等各大奖项花落各家。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

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余红艺出席颁奖典礼并讲话。 

    我会员企业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在这次评选活动中收获颇丰，常务理事王剑浩获“浙

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是宁波市仅有的两名入围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的企业家之一。颁奖词给了

王剑浩这样的评价：“或许我们从来没有在意一节电池能够提供多少能量，但是在王剑浩手里，

这不过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玩意儿却能为宁波经济创造巨大的财富。在经济寒冬来临之际，王剑浩

同志带领着经营班子打出一套漂亮的‘五重组合拳’，平安过冬，铸就了宁波经济持续发展中提

供源源不断能量的金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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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 

    1.对产业集聚区内的物流企业，符合条件的，积极推荐纳入试点物流企业名单，实行营业税差额征

税。 

    对经认定属于省级产业集聚区内鼓励发展的企业，自新认定之年度起，一至三年内给予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的减免照顾。 

    2.对纳入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取得的担保业务收入（不包括信用评级、咨询、培训收入），免征营业税。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40号）规定，并经省政府同意，对高尔夫

球项目适用10%税率，其他娱乐业征税项目适用5%税率。 

    4.鼓励制造企业二、三产分离，对分离后的服务企业其自用的生产经营房产缴纳房产税、占地面积较

大的服务企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报经地税部门批准，设立初期的三年内给予减征。 

    5.工业创意产业及基地、创意文化产业基地、困难文化企业、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连锁经营超市以

及新引进的企业总部，如按规定纳税确有困难的，可报经地税部门批准，酌情减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二）对企业在合并、分立、兼并等企业重组过程中发生转让企业产权涉及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

移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三）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其向

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

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四）对动漫企业为开发动漫产品提供的动漫脚本编撰、形象设计、背景设计、动画设计、分镜、动

画制作、摄制、描线、上色、画面合成、配音、配乐、音效合成、剪辑、字幕制作、压缩转码劳务，在

2010年12月31日前暂减按3%税率征收营业税。 

    （五）对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对其从事营业税暂行条例“服务业”税

目规定的服务项目（广告业、桑拿、按摩、氧吧等除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 

    1.文化企业在境外演出从境外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境内保险机构为出口货物提供的出口货物保险

和出口信用保险免征营业税。 

    2.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包括中央、省、地市及县级）按照各自职能权限批准从事电影制片、

发行、放映的电影集团公司（含成员企业）、电影制片厂及其他电影企业取得的转让电影版权收入、电影

发行收入以及在农村取得的电影放映收入免征营业税。2010年底前，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按规定收取的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免征营业税，期限不超

过3年。 

    3.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免征企业所得税。 

    4.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

日起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七）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的天文馆（站、

台）和气象台（站）、地震台（站）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公众开放的科普基地的门票收入，以及县及县以上

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的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 

    （八）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

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

营业税。 

    对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提供劳务等过程中所支付的中介费，如能提供有效、合法凭证的，允许从其所

得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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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十）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

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

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十一）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

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

的，可以在以后年度结转抵扣。 

    （十二）企业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

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加速折旧。 

    （十三）鼓励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1.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

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2.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 

    4.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5.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

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或为2年。 

    6.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软件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7.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

可为3年。 

    8.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9.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

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0.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

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

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

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十四）将江苏工业园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

大庆、苏州、无锡等20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下简称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即自2009年1月

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在上述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实行以下政策： 

    1.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其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

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 

    （十五）科技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给予个人奖励，获奖人

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十六）对个人获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取得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报经省政府认可后

发放的对优秀博士后等高技术人才、特殊人才的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 

    （十七）积极支持科研体制改革，鼓励科研机构转制。对转制科研机构从转制注册之日起对

其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7年。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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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宁波新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6年经国家工商总局核

准，更名为新京集团有限                                公司。新京集团是无地域

界限、跨行业多元化经营                                的集团公司，主要从事房

地产开发，兼营金融投资、                              内外贸易、融资信托、典

当担保、餐饮酒店及服务                                等多种业务。拥有分布在

全国各地的子公司及控股                                参股企业30余家。近年

来，旗下企业快速发展，                                规模和业务迅速扩展。 

    集团公司注册资金壹                                亿元，公司董事长龚云

定，目前集团公司总资产                                达到20多亿元，员工一千

余人。2009年，集团公司                                共实现营业收入10.2亿

元，上缴税收5000多万元。                              为回报社会，集团公司还

在贵州、西藏捐建数座希望小学及赞助道路、公益事业等。 

    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集团整体优势，坚持“规范、创新、效益、奉献”的

企业精神，本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独资、合作等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立足本

市，面向全国”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上一流、质量出精品、服务创信誉”的质量方针，

逐步实现着宏伟的长远目标和辉煌的规划蓝图。公司的宗旨是：打造区域经济、营建一

流市场、质量第一、客户至上、以诚为本、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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